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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网上路演及投资者沟通热线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刊登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的《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为了与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交流，广泛征
求流通股股东的意见，本公司将进行网上路演，欢迎广大投资者参加；同时为了方便广大投

资者的沟通，公司已设置了投资者沟通热线电话及电子邮箱。 具体如下：
一、网上路演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星期五）１４：００—１６：００
２、路演网站：中国证券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鲁信高新股权分置改革网上交流会

３、参加人员：公司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相关人员。
二、投资者沟通热线电话及电子邮箱
本公司已设置如下投资者沟通热线电话及电子邮箱，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联系沟通。
１、 热线电话：０５３３———２９７７６０１ ２９７７６０２ ２９７７６０３
传 真：０５３３———２９８１０３３

２、电子邮箱：ｌｘｇｘ６００７８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特此公告。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Ｏ六年三月十八日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重要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的相
关要求，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信高新”或“公司”）董事会向全
体流通股股东征集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召开的审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股东会议（以
下简称“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委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其他政府部门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所
做的任何决定和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质性判断和保证。 任
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一、征集人声明
征集人公司董事会， 仅对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征集股东委托投票而制作并签署本董事会投票委托函 （以下简称 “本
函”）。

董事会保证本投票委托征集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如若投票委托征集函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将负个别和连带责任。 董事会保证不利用本次征集投票委托从事内
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

本次征集投票委托行动以无偿方式进行， 董事会所有信息均在主管部门指定的报刊上
发布，未有擅自发布信息的行为，所发布的信息未有虚假、误导性陈述。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征集事项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ＬＵＸＩＮ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ＬＴＤ
注册资本：２０２２７．８９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０００１８００８７２
股票简称及股票代码：鲁信高新（６００７８３）
法定代表人：李功臣
注册地址：淄博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路
办公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定车站街６９号
邮政编码： ２５５０５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３－２９７７６０１ ２９７７６０２ ２９７７６０３
传真： ０５３３－２９８１０３３
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ｘｇｘ．ｃｏｍ
电子信箱：ｌｘｇｘ６００７８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二）征集事项
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的《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投票权。
（三）本函签署日期：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
三、拟召开的相关股东会议基本情况
本次征集投票委托仅对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召开的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有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权份置改革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受非

流通股股东委托，决定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１４：００在公司总部会议室召开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有
关事宜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１４：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３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每个交易日的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下午

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二）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南定车站街６９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形式的平台， 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审议事项
会议审议事项：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经相关股东会议审

议。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议案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方可实施，即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六）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若股东不能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则该次相关股东会议形成的决议对全体股东有

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七）董事会征集投票权
公司董事会同意就股权分置改革事宜， 向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征集在相关股东会议上

的投票表决权。
（八）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征集

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如出现重复投票按以下
规定处理：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和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和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征集投票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九）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在股权登记日下午１５：００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流通股
股东，均有权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
股东。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征集方案
１、征集对象：截止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下午１５：００ 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４月１６日的每日９：００ 至１７：００。
３、征集方式：本次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为征集人（公司董事会）无偿自愿征集，并通

过指定《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公告的方式公开进行。

４、征集程序和步骤：
第一步：征集对象范围内的股东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项填

写公司相关股东会议投票委托书（以下简称“投票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
第二步：签署投票委托书并按要求提交以下相关文件：
（１）委托投票的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应提交通过最近年度工商年检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股东帐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按
照上述规定提供的所有文件应由法定代表人逐页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骑缝章）。

（２）委托投票的股东为个人股东的，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复印件能清晰辩认）、股
东帐号卡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

（３）投票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投票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
书连同投票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 由股东本人或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投票委托书不
需要公证。

第三步：委托投票的股东按上述第二步要求备妥相关文件后，应在规定的征集时间内将
投票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采取专人送达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按本通知指定地址送达。
采取专人送达的， 以本通知指定收件人的签收日为送达日； 采取挂号信函或特快专递方式
的，以本通知指定收件人的签收日为送达日。委托投票的股东送达投票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
指定地址和收件人为：

地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定车站街６９号
邮政编码：２５５０５５
收件人：房宁
电话：０５３３－２９７７６０１
传真：０５３３－２９８１０３３
未在本通知规定征集时间内的送达为无效送达，不发生授权委托的法律后果，授权股东

可按有关规定自行行使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权。
５、委托投票股东提交的投票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后，由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

师（以下简称“见证律师”）按下述规则对提交文件进行审核。 经审核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结
果将转交公司董事会（征集人）。

经审核，全部满足下述条件的授权委托将被确定为有效：
（１）已按本通知征集程序要求，将投票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送达指定地点；
（２）在征集时间内提交投票委托书及相关文件；
（３）股东已按本通知附件规定的格式填定并签署投票委托书，且授权内容明确，提交相

关文件完整、有效；
（４）提交投票委托书及相关文件的股东基本情况与股东名册记载内容相符；
（５）未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委托征集人以外的其他人行使。
股东将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权重复授权征集人且其授权内容不相同的， 以股东最后一

次签署的投票委托书为有效；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最后收到的投票委托书为有效；无法
判断收到时间先后顺序的，由征集人以询问方式要求授权委托人进行确认；通过该种方式仍
无法确定授权内容的，该项授权委托无效。

６、经见证律师确认有效的授权委托出现下列情形的，征集人可以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１）股东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委托征集人后，在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前以书面形式明

示撤销对征集人授权委托的，征集人将视为其授权委托自动失效。
（２）股东将征集事项的投票权除征集人外又委托其他人行使并出席会议的，且在现场会

议召开前未以书面形式明示撤销对征集人授权委托的， 则征集人将对其授权委托视为唯一
有效的授权委托。

（３）股东应在提交的授权委托书中明确其对征集事项的投票指示，并在赞成、反对、弃权
中选其一项，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 征集人将视为委托股东对征集事项的授权委托无
效。

五、备查文件
载有董事会签署的投票委托征集函正本。
六、签字
董事会已经采取了审慎合理的措施， 对投票委托征集函所涉及的内容均已进行了详细

的审查，投票委托征集函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征集人：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６ 年３月１８日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征集投票委托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声明：本人／本公司在签署本投票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山东鲁信高新技

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制作并公告的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
票委托征集函》全文、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
次征集投票权之目的、征集方案、征集程序、授权委托规则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解。在公司相
关股东会议登记时间截止之前，本人／本公司有权随时按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确定的规则
和程序撤回本授权委托书项下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 或对本授权委托书内容进行修改。 本
人／本公司可以亲自或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但除非授权委托已被撤销，否则对征集事项无
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召开的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并按本投票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征集投票权审议事项的投票意见：

审议事项
投票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

（注：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对上述审议事项选择赞成、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
表格内打勾“√”，三者中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
事项授权委托无效。 ）

授权委托的有效期限：自本投票委托书签署日至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授权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授权委托人股东帐号：
授权委托人持股数量：
授权委托人地址：
授权委托人联系电话：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注：个人股东由委托人本人签字，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公章并同时由法定代表人本人签

字；如系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他人签署的，需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他人签署授权委托
书的授权书和公证书）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８３ 股票简称：鲁信高新 编号：临２００６－１０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鲁信高新”）董事会根据公司

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和要求，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提交相关股东会议审议。
１、相关股东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下午１４：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３日－－－４月１７日每个交易日上午９：３０－１１：３０和下午１３：００－

１５：００
２、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山东省淄博市南定车站街６９号公司总部会议室
４、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征集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将通过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社会公众股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６、参加相关股东会议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征集投票权，下同）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表决方式。
７、提示公告
相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两次召开相关股东会议提示公告，提示公告时间分别

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５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１日。
８、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相关股东会议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
席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见证律师等。
９、公司股票停牌、复牌事宜
（１）公司已申请相关证券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起停牌，最晚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３０日复牌。
（２）本公司董事会将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含３月２９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

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３）如果公司董事会未能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含３月２９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

本公司将刊登公告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４）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起

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二、会议审议事项：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根据规定，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
通股股东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以上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上述议案需要参加表
决的流通股股东进行类别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六项内容。
流通股股东委托董事会投票具体程序见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投票委托征集函》或本通知第七项内容。
三、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和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１、流通股股东具有的权利
流通股股东依法享有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的权利，并享有知情权、发言权、质询权和就议

案进行表决的权利。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
相关股东会议所审议的议案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
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２、流通股股东主张权利的时间、条件和方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可在上述网络投票时
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相关股东会议审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流通股股东网
络投票具体程序见本通知第六项内容。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相关
股东会议审议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该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应当向流通股股东就表决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征集投票权。 有关征集投票权具体程序见公司于本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的《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或本通知第七项内容。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
投票，则按照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优先顺序择其一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
统计。

（１）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现场投票为准。
（２）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或征集投票重复投票，以征集投票为准。
（３）如果同一股份多次征集重复投票，以最后一次征集投票为准。
（４）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３、流通股股东参加投票表决的重要性
（１）有利于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２）充分表达意愿，行使股东权利；
（３） 如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则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参与

了本次投票表决、也不论流通股股东是否投了反对票，只要其为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登
记在册的股东，就均须按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决议执行。

四、相关股东会议现场登记方法
１、登记手续
（１）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代表

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被授权代理人须持授权委托

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持股凭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３）股东为ＱＦＩＩ的，凭ＱＦＩＩ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股票账户卡、持股凭证及受托人身
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４）授权委托书为股东授权他人签署的，该授权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将公证
书连同授权委托书原件一并提交；

（５）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授权委托书及其它文件必须送达或传真至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２、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收件人：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定车站街６９号
邮政编码：２５５０５５
３、登记时间
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１日～ ４月１２日每日９：００时至１７：００时
五、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安排
公司董事会将设置热线电话、传真、电子信箱，同时通过网上路演、走访投资者等多种方

式协助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就股权改革方案进行沟通协商。
查询及沟通渠道如下：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０５３３－２９７７６０１ ２９７７６０２ ２９７７６０３
传真：０５３３－２９８１０３３
联系人：颜卫国 房宁
六、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相关股东会议上，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交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如下：

１、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３日至１７日期间
交易日的每日９：３０－１１：３０、１３：００－１５：００，投票程序比照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相关股东会议的投票代码
挂牌投票代码 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７８３ 鲁信投票 １ Ａ股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１）买卖方向为买入；
（２）在“委托价格”项下１元代表本议案，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鲁信高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１．００元
（３）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份数
同意 １股
反对 ２股
弃权 ３股
（４）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七、董事会征集投票权程序

１、征集对象
本次投票权征集的对象为截止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下午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流通股股东。
２、征集时间
２００６年４月７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６日的每日９：００时至１７：００时
３、征集方式
采用公开方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发

布公告进行投票征集行动。
４、征集程序
请详见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０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票委托征集函》。
八、其它事项
１、出席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费用自理。
２、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

知进行。
特此公告。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山东鲁
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就股权分置改革事宜召开的现场相关股东
会议，并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投票权。？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议案的表决意见：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
置改革方案》

（注： 请对表决事项根据股东本人的意见选择赞成、 反对或者弃权， 并在相应栏内划”
√”，三者必选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相关股东会议结束。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填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签署（自然人签字，法人股东盖法人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委托人为法人的）：
委托人联系电话：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７８３ 证券简称：鲁信高新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董事会声明

１、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
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２、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Ａ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
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
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３、除本公司及保荐机构外，公司并未委托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及其相关文件做出解释或说明。

特别提示
１、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

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２、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由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简称“高新投”）、山东省

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鲁信控股”）、山东鲁信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鲁信置业”）、
淄博泰利磨具公司（简称“泰利磨具”）、淄博工业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工发展”）等５家非流通
股股东共同提出，其合并持有公司非流通股份１３７３８．２９万股，占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份总数
的１００％，已超过公司非流通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３、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高新投持有本公司３．２５万股流通股股票，占总股本的０．０２％。 该
部分股份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前购入。 根据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高新投持有的该部分流通股不参
与相关股东会议表决，但获得对价。

４、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
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
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
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５、本公司流通股股东除公司章程规定义务外，还需特别注意，若股东不能参加相关股东
会议进行表决，则有效的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对全体股东有效，并不因某位股东不参会、放弃
投票或投反对票而对其免除。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１７５２．１９２万股股票作为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获取

流通权的对价，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２．７股股份的对
价。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
上市流通权。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公司５家非流通股股东已经一致同意按相同比例以各自持有的部
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换取其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前述同意进行股
权分置改革的５家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共计１３７３８．２９万股，占公司非流通股份
总数的１００％。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高新投持有本公司３．２５万股流通股股票，占总股本的０．０２％。 该部
分股份于２００４年２月前购入。 根据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高新投持有的该部分流通股不参与
相关股东会议表决，但获得对价。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除已做出法定的最低承诺外，鲁信控

股及高新投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高新投及鲁信控股保证所持有的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在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原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份。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１、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６日
２、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７日
３、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０６年４月１３日～４月１７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１、本公司董事会已申请公司相关证券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６日起停牌，最晚于３月３０日复牌，此

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２、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

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３、若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公司将刊登公

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４、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定程序结

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０５３３－２９７７６０１，２９７７６０２，２９７７６０３
传真：０５３３－２９８１０３３
电子信箱：ｌｘｇｘ６００７８３＠ｓｉｎａ．ｃｏｍ
公司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ｘｇｘ．ｃｏｍ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改革方案概述
１、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或者金额
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可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

付的２．７股的股份，非流通股股东需向流通股股东支付１７５２．１９２万股股份的对价总额。方案实
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公司５家非流通股股东已经一致同意按照相同比例以各自持有的

部分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换取其非流通股份的上市流通权。
在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完成后， 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

得上市流通权。 对价的支付将通过证券登记结算系统划转。
３、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

本次执行对价安排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
例（％）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２７９１１２ ２９．８０ ７６８８０４４ ５２５９１０６８ ２６．００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５９０５２９００ ２９．１９ ７５３１６５２ ５１５２１２４８ ２５．４７

山东鲁信置业有限公司 ９４７０８８８ ４．６８ １２０７９２４ ８２６２９６４ ４．０８
淄博泰利磨具公司 ６０４５０００ ２．９９ ７７０９８４ ５２７４０１６ ２．６１

淄博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３５０００ １．２５ ３２３３１６ ２２１１６８４ １．０９
４、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万股）

可上市流通的时
间

承诺的限
售条件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５２５９．１０６８
Ｔ＋３６个月 注１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52.1248

山东鲁信置业有限公司 ８２６．２９６４ Ｔ＋１２个月
注２淄博泰利磨具公司 527.4016 T+12个月

淄博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221.1684 T+12个月
注１： 高新投及鲁信控股保证所持有的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原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份。

注２：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改革后公司原非流通股股份应当
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５、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股份情况 变动前
（万股）

变动数
（万股） 变动后（万股）

非流通股
１、国有法人持有的股份 １２１８６．７０１２ －１２１８６．７０１２ ０
２、社会法人持有的股份 １５５１．５８８８ －１５５１．５８８８ ０
非流通股合计 １３７３８．２９ －１３７３８．２９ ０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国有法人持有的股份 ０ １０６３２．４ １０６３２．４
２、社会法人持有的股份 ０ １３５３．６９８ １３５３．６９８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０ １１９８６．０９８ １１９８６．０９８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股 ６４８９．６ １７５２．１９２ ８２４１．７９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６４８９．６ １７５２．１９２ ８２４１．７９２

股份总额 ２０２２７．８９ ０ ２０２２７．８９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聘请了联合证券对对价标准的制定进行了评估，联合证券认为：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质是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

东支付对价，因此支付对价的金额以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的价值为基础确定。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不应使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实施前后两类股东持有股份的理论市场价值总额减少， 特别是要保证流通股股
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方案实施后不会减少。

１、非流通股的定价
鲁信高新非流通股的定价为每股２．４８５元，即在每股净资产１．４２元的基础上溢价７５％，这

主要考虑了海外成熟股票市场可比公司的平均市净率水平处于１．５－２之间，综合考虑鲁信高
新的资产质量、技术水平、管理能力，以及未来成长性等诸因素，并考虑到第一大股东高新投
的潜在支持以及持股锁定三十六个月承诺等因素， 以及最近一年来国内上市公司控股权市
场转让情况，保守估计，本方案实施后的鲁信高新非流通股的市场价值在每股净资产的基础

上溢价７５％（即取１．７５倍的市净率）的定价是合理的。
２、流通股的定价
流通股的定价按截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收盘前９０个交易日收盘价的算术平均数３．５５元／股确定。
３、鲁信高新市场价值的确定
根据公式： 公司的市场价值＝非流通股价值＋流通股价值＝非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

（１＋溢价比例）＋流通股股数×收盘均价
公司的市场价值计算如下：

截至２００６年３月３日收盘后前９０个
交易日收盘均价（元）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每股净资产（元） 溢价比例 市场价值（万元）

３．５５ １．４２ ７５％ ５７１７７．７３０６
４、方案实施后股票理论市场价格测算
根据鲁信高新市场价值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后不会发生变化的假设，即：
非流通股股数×每股净资产×（１＋溢价比例）＋流通股股数×收盘均价＝方案实施后的理论

市场价格×股份总数
测算出在股权分置改革后，鲁信高新股票的理论市场价格为：２．８２元／股。
５、流通权价值的测算
根据公式： 流通权的价值＝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后的价值－非流通股的价值＝非流通股

股数×［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每股净资产×（１＋溢价比例）］
测算出在股权分置改革后，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东流通权价值为：４６０２．３２７１万元。
６、支付股份数量和比例测算
根据公式：支付股份数量＝流通权价值÷方案实施后的理论市场价格
测算出在股权分置改革后， 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所对应的股

份数量为：１６３２．０３０９万股。即非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非流通股即支付１．１８７９股给流通股股
东，或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即获付２．５１股，两类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股权分
置改革前后均保持不变。

７、对价的确定
考虑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 市场股价的短期波动可能影响鲁信高新流通股股东

的收益，为了更好地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非流通股股东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登记
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总额为１７５２．１９２万股股票， 即流通股股东每持有１０股流通股
获付２．７股股票。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联合证券认为：鲁信高新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中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合理，在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平等协商、诚信互
谅、自主决策”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二、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以及有关保证安排
１、承诺事项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非流通股股东除已做出法定的最低承诺外，控股股

东高新投、鲁信控股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高新投及鲁信控股保证所持有的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在十

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承诺期届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原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份。

２、非流通股股东履约能力和相关安排的分析
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的鲁信高新的非流通股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有权属争议的情形，

并保证在鲁信高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前不进行对实施该方案构成实质性障碍的行为。
若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上述股份锁定并被接受， 对各位承诺人根据其承诺事项对

所持原非流通股股份进行相应锁定，承诺人将无法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出售该部分股份，
上述措施从技术上为承诺人履行上述承诺义务提供了保证，因此承诺人有能力履行上述承诺。

３、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非流通股股东均保证，如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将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４、承诺人声明
非流通股股东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未完全履行承诺之前，不转让

本承诺人所持有的原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份，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情况
提出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１３７３８．２９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６７．９２％，占全体非流通股总数的１００％，超过全体非流通股数的三分之二，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１ 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２７．９１１２ ２９．８０％ 社会法人股
２ 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９０５．２９ ２９．１９％ 国家股
３ 山东鲁信置业有限公司 ９４７．０８８８ ４．６８％ 社会法人股
３ 淄博泰利磨具公司 ６０４．５ ２．９９％ 社会法人股
４ 淄博工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５３．５ １．２５％ 社会法人股
合计 ―― １３７３８．２９ ６７．９２％ ――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根据登记结算机构的查询结果，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所持公司
股份没有权属争议，亦不存在其它质押、冻结情况。

截至本说明书公告日，除高新投为鲁信控股全资企业外，未发现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之间
存在关联关系。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不予批准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鲁信控股、高新投持有的本公司国家股或国有法人股的处置需在本次相

关股东会议召开前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因此，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的可能。
对策：如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否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

宣布失败。若在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仍然无法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则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规定，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若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机构对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未予批准，则公司将公告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二）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因此，存
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

对策：如果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否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将在三
个月后，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再次委托公司董事会就股权分置改
革召集相关股东会议。

（三）非流通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
由于距离本说明书所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尚有一段时间，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

对价安排的股份仍有可能面临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的情况。
对策：公司将委托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对本次对价安排的股份办理临时保管，以避免影响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顺利实施。若非流通股股东发生上述情况，并且导致其无法支付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中规定的其所应向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对价，则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终止。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情况
１、保荐机构：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国强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５０４７号发展银行大厦１０、２４、２５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月坛北街２号月坛大厦１７层
保荐代表人：沈伟
项目经办人：田定斌、刘伟杰
电 话：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５８８
传 真：０１０－６８０８５９８９
２、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金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十条６８号平安发展大厦３层
经办律师：李敏、张复兴
电 话：０１０－８４０８５８５８
传 真：０１０－８４０８５３３８
（二）保荐意见结论
在鲁信高新及其非流通股股东提供的有关资料、说明真实、准确、完整以及相关承诺、预

测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联合证券认为：
１、 鲁信高新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合理， 在体现

“公开、公平、公正、平等协商、诚信互谅、自主决策”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了流通股股东
的利益；

２、鲁信高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鲁信高新非流通股股东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股
份流通的期限、比例出具了承诺；为进一步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持股５％以上的非流通股
股东还对其获得流通权后股份的分步上市做出了比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更加严格的承
诺，兼顾了全体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三）律师意见结论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鲁信高新及其非流通股股东具备进行股权分置改

革的主体条件；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方案、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合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
法律文件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符合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已经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应当在现阶段完
成的程序；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须取得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并
应当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取得并公告批准文件； 鲁信高新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尚须鲁信高新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６年３月１８日

保荐机构：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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